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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學校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架構

• 匯入化學品資料

• 實驗室基本資料

• 化學品運作

• 報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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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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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em.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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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基本設定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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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角色

學校管理者

系所管理者

實驗室管理者

化學品/SDS 人員 實驗室校區 權限 核可文件 廠商資料

管理報表

實驗室毒化物運作紀錄表

運作場所毒化物申報記錄 各部會列管化學品管理報表

購買/盤點增加 運作

新增化學品
使用 註銷

分裝 調撥

環保署毒性化學物
質登記申報系統

平台
https://flora2.epa.gov.tw/

MainSite/Lin/index.aspx

https://flora2.epa.gov.tw/MainSite/Li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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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化學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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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建立實驗室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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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理區→批次建檔→

實驗室化學品

•結餘量、濃度:數字

•須先成功建立系所、人員與實驗
室後，在進行實驗室化學品轉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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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不能空白或非數字



實驗室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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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基本資料

•實驗室資料完整性

▪緊急聯絡人

▪危害特性

▪個人防護具

▪嚴禁行為

▪平面圖

▪化學品之最大運作量、平
均運作量、暴露人數、女
性工作者人數與未滿18歲
工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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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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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化學品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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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申請→系統管理者審查→轉入
化學品基本資料表

（化學品資料庫擴充無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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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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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功能
各類修改使用時機說明:
新增化學品修改=

新增化學品→新購買
化學品清單修改=

新增化學品→盤點增加
化學品減量修改=

化學品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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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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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運作記錄表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列管毒化物→實驗室毒化物運作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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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撥
◼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調撥

1) 含毒化物與一般化學品
2) 常用於教職人員退休、離職

或實驗室更動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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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裝
◼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分裝

分裝:一瓶可分裝成多瓶，
分別給不同的保管者/
實驗室，分裝量亦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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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報廢
◼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一般化學品報廢

1) 不含毒化物
2) 可選全選或只勾選要

報廢的化學品ID
3) 點選”確定報廢”。

資料從化學品清單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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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化學品
◼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分享化學品→公告分享

公告分享後，系統關閉運作功能，
包含：減量、報廢、調撥、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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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化學品取消
◼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分享化學品→取消分享

註：

1.公告取消分享後，系統再次開
放化學品運作功能，包含：
減量、報廢、調撥、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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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化學品查詢
◼ 路徑:化學品管理區→分享化學品→查詢

1) 除已分享的化學品可供全校查
看外，其餘僅能依據權限閱讀
化學品資訊

2) 如果是欲取用的化學品，
請儘行向保管者聯絡取用事宜
(系統執行面可為調撥或分裝)



報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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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基本檔
◼ 路徑:報表區/基本資料區→化學品基本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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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清單查詢
◼ 路徑:報表區→化學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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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總量查詢
◼ 路徑:報表區→化學品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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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廢清單



QR Code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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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區 >實驗室基本資料查詢



部會 列管化學物質 內容

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質 341種
核可、日紀錄、季申報、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標示、安全資料表、
專責人員、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

關注化學物質 3(+15)種
核可、年申報、月紀錄、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標示、安全資料表、
專責人員、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

勞動部

管制性化學品 23種

許可、標示、安全資料表、特化作業主管、
教育訓練、個人防護具、安全衛生設備及設
施、作業環境監測計畫及實施監測、每年定
期更新實際運作資料

優先管理化學品
282種(必報)

866種(依量)

報備、標示、安全資料表、每年定期更新實
際運作資料

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化
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19,000種
標示、安全資料表、評估風險等級採取分級
管理措施

危害性化學品
(3,171種+CNS15030分類，
具物理性與健康危害者)

20,000+種
標示、安全資料表、危害通識計畫、危害性
化學品清單、教育訓練

各部會化學物質管理相關規定

3535



部會 列管化學物質 內容

經濟部 先驅化學品
甲類17種
乙類8種

甲類：每季申報輸出入、生產、銷售、
使用、貯存情況。
乙類：自行登錄備查 (種類、數量、
場所、交易廠商、報單號碼及發票號
碼)。

(學校單位不須申報，但每季由經濟部
工業局發文教育部所轄各學校之購買
紀錄，請其轉知各學校實驗室辦理內
部流向管控作業，切勿流供不當用
途。)

內政部 公共危險物品

氧化性固體
可燃性固體

自燃物質及禁水性物質
易燃性液體
爆炸性物質
氧化性液體

六類物品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製造、
儲存或處理六類物品達管制量三十倍
以上之場所，應由管理權人選任管理
或監督層次以上之幹部為保安監督人，
擬訂消防防災計畫，報請當地消防機
關核定，並依該計畫執行六類物品保
安監督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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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條次 內容

第一條 法源依據

第二條 用詞定義

第三條 管理權責

第四條 管理委員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作

第五條 核可文件、貯存、停止運作

第六條 (新增)學術機構所轄實驗室最大允許運作量

第七條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紀錄/申報

第九條 (新增)關注化學物質紀錄/申報

第十條 標示/安全資料表

第十一條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

第十二條 (新增)聯防組織

第十三條 (新增)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

第十四條 (新增)運送表單不符申報

第十五條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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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9 年 07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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